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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 的 內

容 概 不 負 責，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並 明 確 表 示，概 不

對 因 本 公 告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內 容 而 產 生 或 因 倚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2017年年度業績預盈公告 

 

本公告乃由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以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 章）

第XIVA部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重要內容提示： 

 

1. 本公司業績預計盈利約人民幣3.3 億元。 

 

2. 本公司本期業績預盈主要是由於本公司司法重整等非經常性損益事項所

致，影響金額約人民幣21 億元。 

 

3. 扣除上述非經常性損益事項後，本公司預計虧損約人民幣17.7 億元。 

 

一. 本期業績預告情況 

 

（一） 業績預告期間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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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業績預告情況 

 

1. 經財務部門初步測算，2017年年度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淨利潤將實現扭

虧為盈，預計實現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約人民幣3.3 億元，且2017

年末淨資產為正值。 

 

2. 本公司本期業績預盈主要是由於本公司司法重整等非經常性損益事項

所致，影響金額約人民幣21億元。歸屬於本公司股東扣除非經常性損益

後虧損約人民幣17.7 億元。 

 

（三） 天健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對本公司本期業績預告是否適當和 

  審慎的專項說明 

 

「根據截至本專項說明出具之日止我們已經實施的審計程序和已獲取的

審計證據，我們沒有注意到貴公司存在重大事項使我們相信貴公司2017

年度業績預盈且期末淨資產為正的財務數據沒有按照企業會計準則的規

定編製。」 

 

二. 上年同期業績情況 

 

（一） 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淨利潤：人民幣-46.86億元 

 

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淨利潤：人民幣-53.92億元。 

 

（二） 每股收益：-1.0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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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期業績預盈的主要原因 

 

本期業績預盈的主要原因是本公司司法重整收益約人民幣20億元的影響。本公

司進入司法重整程序後，通過在重整程序中剝離虧損資產，並通過部分債務以

現金清償、部分債務以實施資本公積金轉增的股票抵償、部分債務依法豁免的

方式，大大降低了本公司債務總額，優化了本公司資產負債結構，恢復和提高

了持續經營能力，本公司按照司法裁定的重整計劃執行完畢後，根據會計準則

確認司法重整收益約人民幣20 億元。 

 

四. 風險提示 

 

本公司不存在影響本次業績預告內容準確性的重大不確定因素。 

 

五. 其他說明事項 

 

（一） 以上預告數據僅為初步核算數據，具體準確的財務數據以本公司正式披

露的經審計後的2017年年報為準，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二） 由於本公司2015 年度、2016年度經審計的淨利潤為負值，且2016年度

經審計的期末淨資產為負值，本公司A股股票已被實施退市風險警示。 

 

 1. 若本公司2017年度經審計的淨利潤仍為負值，或2017年經審計的

期末淨資產仍為負值，本公司A股股票將自本公司2017年年度報

告披露日起停牌，上海證券交易所將在停牌後十五個交易日內作

出是否暫停本公司A股股票上市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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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若本公司2017年度經審計的淨利潤為正值，2017年經審計的期末

淨資產為正值，且不存在《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規定

的其他需要實施退市風險警示或其他風險警示的情形，根據《上

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規定，本公司在董事會審議通過並

披露2017年年度報告後，可向上海證券交易所申請撤銷對本公司

A股股票實施的退市風險警示。 

 

本公司提醒廣大投資者：《中國證券報》、《上海證券報》、《證券日報》、《證 

券時報》、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com.hk)為本公司選定的信息披露媒體，本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體刊登的信息為準，敬請廣大投資者謹慎決策，注意投資風險。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虞紅 

董事會秘書 

 

 

中國重慶，2018年1月29日 

 

 

於 本 公 告 日 期，本 公 司 的 董 事 為：劉 大 衛 先 生（非 執 行 董 事）、周 宏 先 生

（非 執 行 董 事）、涂 德 令 先 生（執 行 董 事）、李 仁 生 先 生（執 行 董 事）、張 理 

全 先 生（執 行 董 事）、姚 小 虎 先 生（執 行 董 事）、徐 以 祥 先 生（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辛 清 泉 先 生（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及 王 振 華 先 生（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